钦州市本级行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申请表
制表单位：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系电话：0777-2824550  填表日期：               
	申请单位全称：
	

	机构代码证号：
	
	法人代表：
	

	经办人：
	
	经办人电话：
	

	保障方式（勾选其中一项）
	□只领取住房补贴不入住 ； □实物配租（入住公租房）

	我单位配合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以解决单位职工的住房困难问题，缓解生活压力，为此对本次申请，我单位做出承诺如下：
（一）我单位同意贵单位的住房分配方案，协助提供我单位的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申请职工的身份证、户口本、婚姻状况、租房合同复印件等材料由职工自行提供，并承诺此表格上所填写内容及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
  （二）申请住房职工为我单位                       （填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职工或在编人员，目前在钦州市未享受过其他保障方式的住房，如申请职工有住房变动的，我单位将及时报送市住房保障中心登记备案，否则同意按公共租赁住房相关规定执行，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如我单位申请职工有违法乱纪、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我单位将及时向市住房保障中心备案。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承担，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如多领取的补贴或拖欠的房租由我单位负责缴纳；
（四）我单位承诺申请职工能服从管理，并且遵守相关规定。承诺职工入住公共租赁住房小区后产生的一切费用按时缴纳，如有拖欠，由我单位负责缴纳；
（五）我单位承诺申请职工存在住房困难问题，如经查实存在多领、骗领住房补贴或非法利用房子用于其他途径或转租、转借等不符合继续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情况，我单位同意向市住房保障中心退回相应补贴或配合强制收回为该职工分配到的房子，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和损失由我单位自行承担。

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申报日期：                 

	根据职工提供的信息进行核查，该职工符合钦州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的申请条件，拟上报公示，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批。
钦州市住房保障中心
年    月    日

	经审批并组织公示，该户目前符合钦州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的申请条件，同意保障并享受相关保障政策。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年    月    日  



	特  别  告  知
一、为保证表格的真实有效，不可涂改。若须涂改，涂改人应在涂改处按指纹确认，并由审核单位确认涂改后符合填写要求。空白处应用斜线“\”划去。填写不下的，可另附纸，所附资料是复印件的要申请人签字并提交原件核对，复印件请使用A4纸。
二、未按要求填写、未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的，将不予受理。因存档需要，此表只收统一印刷件，表格请用黑色水性笔工整填写

	
申请住房职工的信息情况
	保障中心填写

	序号
	申请人
姓名
	婚姻状况
	身份证号码
	性别
	月收入（元）
	联系电话
	入职时间
	档案编号

	1
	
	
	
	
	
	
	
	
	

	
	现居住类型（勾选）：□本人房产、 □租私人房、□租单位、公司房、□借住

	机动车辆购置情况：无□有：数量：             车辆类型：                     
车牌号：                       
购买时间：            


	说明：1.“月收入”栏如实填写应发工资数额。
      2.该表格只能用于未获实物配租的填写，已获实物配租的须填写《钦州市本级保留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申请表》。
3.申请通过后，补贴按保障1人的标准发放；房源分配户型为单间或一房（室）一厅，不分配两房（室）一厅等其他户型。
[bookmark: _GoBack]     4.“婚姻状况”栏如实填写实际婚姻情况：如已婚、再婚、未婚、离异、丧偶。申请职工及其配偶须在本市城区范围内无房产或人均拥有房产面积低于15平方米（房产包括住房、商铺和办公仓储等用房），且未承租公有住房及其他保障性住房。



